
关于开展桂林学院 2024 年“ 3·25” 心理

健康教育活动月暨学风建设月活动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4年全区高校大学生“3·25”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季活动的通知》（桂教思政〔2024〕7号）和《桂

林学院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实施方案》桂院政办〔2023〕10号要求，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学风建设工作，经研究，决

定开展“携手同行，共筑未来”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携手同行，共筑未来”

二、活动宗旨

以“携手同行，共筑未来”建设为主线，集中开展我校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携手共

进的意识，培育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三、活动时间

2024年 4月至 7月

四、活动对象

全校师生

五、活动内容

（一）朋辈心理辅导技能比赛



1.报名对象

本次朋辈心理辅导技能比赛的参赛对象为全体在校学生。

（二）比赛时间安排：

4月 1日前将报名表（见附件）发送至邮箱 1823974621@qq.com，

并添加校级比赛 QQ群 490874763。参赛学生进入校级比赛前，在群

内下载笔试考试范围进行备考。

4月 7日进行校级初赛，比赛形式为心理健康专业知识笔试，内

容围绕比赛群内提供的考试范围。

4月 10日进行校级复赛，比赛形式为朋辈辅导模拟。

4月 15日公布校级比赛结果及参加区级比赛成员（拟定）。

3.注意事项

（1）区级参赛人员名单由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负责解

释，并组织安排赛前培训。参加区赛人员必须保证具备充足时间和精

力参与赛前培训及比赛。

（2）参赛学生须加群 490874763，入群后请修改群备注为“姓

名+年级+专业”。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报名表并入群的学生视为参赛，

缺一不可。

（3）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视参训及比赛表现情况，为

参加校级比赛的学生评选一等奖 3名、2等奖 4名、3等奖 5名，3·25

心理健康活动季积极分子奖若干名，予以鼓励。

（二）班级心理委员培训

1.活动内容



为提高我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水平，完善心理防护网络体系

的建设，充分发挥学生群体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培养

学生助人自助、快乐成长的品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将开

展 2024年春季学期班级心理委员培训。

2.培训内容：心理危机干预技能、朋辈辅导技能、团体辅导技能、

心理中心见学体验活动。

3.培训时间：5月，具体时间待通知。

4.培训对象：面向全校班级心理委员（参加并考核合格的 2023

级班级心理委员除外），不限年级。主要包括，由于班级班委更换等

工作，本学年上任的心理委员；担任班级心理委员期间，未参加过心

理委员培训的；未获得心理委员培训结业证书的。

5.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将为参训并完成考核的心理委

员颁发证书，予以鼓励。具体考核标准请参照 2023年心理委员考核

标准。

（三）“携手同行，共筑未来”团体心理咨询

1.活动内容

为提高我校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促使学

生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在交往中观察、学习、体验、认识自我、

探讨自我、接纳自我、开放自我、调整和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

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发展良好的生活适应。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将开展“携手同行，共筑未来”团体心理咨询。

2.活动对象：向全校学生开放报名



3.活动时间：4-6月

（四）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系列培训

1.活动目的

为加强我校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专业

素养，帮助教师解决学生心理问题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全方面提高

我校师生心理健康意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将开展一系列

针对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2.活动对象：全体辅导员

3.活动内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相关培训、案例分析会

4.时间及地点：5-6月，具体时间及场地另行通知。

（五）各二级学院开展“一院一品”心理健康特色教育

活动

1.活动内容

（1）各二级学院结合自身特色，针对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与需求，

制定一个集活动性、趣味性和体验性于一体的“一院一品”心理健康

教育特色活动的策划，形式不限，主题不限。4 月 15日前提交至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经由学生事务处（部）评选后，与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联合开展。

（2）以班级为单位开展至少一次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

（3）开展一次针对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旨在加强家校沟

通，提升家长对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视。活动形式不限。

（4）根据学院实际情况开展院内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六）其余事项

1.各二级学院组织开展学院内心理健康教育特色活后，请将活动

材料，如活动策划、照片、开展情况说明等，交到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与咨询中心。将根据本学期每学院各项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进行 2024年“3·25”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季优秀组织奖的评选。

2.活动季各项材料请于 7月 1日前，提交电子版及纸质版。纸质

材料提交至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杉湖家苑 1楼），电子版

发送至指定邮箱 1987766966@qq.com。

3.事宜未尽，请联系心理中心。联系人：张紫晨、张月、刘丽红、

杨黄玥莹。电话：3696930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2024年 3月 27日


